
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 

112年度家上字第3號

上  訴  人  江○○ 

被上訴人    江○○ 

訴訟代理人  江○○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探視父母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

月8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訴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

訴，本院於民國112年3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上訴駁回。
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    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事項

  按不符合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類事件

者，其他應由法院處理之家事事件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亦適

用本法之規定，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6項定有明文。本件上訴人

江○○於原審提出「家事（親屬探視權）起訴狀」，請求「親

屬(父親)探視權」之事件，非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甲、乙、

丙、丁、戊所定家事事件種類，應屬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6項之

家事事件。又因法無明文定其程序性質，既經上訴人擇以訴訟

程序為之，基於當事人程序選擇權，併考量家事事件公益性

質，如法院以通常訴訟程序行之，依訴訟及非訟交錯運用之法

理進行審理，使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並行言詞辯論，應無損當

事人之程序利益。從而，本件為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6項之家事

訴訟事件，依同法第51條規定，除家事事件法別有規定外，準

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合先敘明。

貳、實體事項

上訴人起訴主張：伊胞妹即被上訴人將兩造父親江○○接走

後，未曾告知父親去向，伊欲與父親見面均遭被上訴人拖延或

置之不理；父親亦曾撥打電話與伊要告知現住居所地址，卻遭

被上訴人阻撓；伊尋得父親所在後，被上訴人又將父親帶走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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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告知去向；法律應保障伊與父親間之探視權利及親權，爰依

民法第1條規定為本件請求等語。並聲明：伊請求探視江○

○，至少每月2次之造訪探視權，被上訴人不得拒絕和阻礙，

並配合告知父親現住居所地址，以方便伊行使親權之探視權。

被上訴人則以：父親已明白告訴上訴人，不想與上訴人見面，

也不想將現居所告知上訴人，應該要尊重父親意願。父親已96

歲，上訴人會騷擾父親，讓父親很頭疼等語。

本院之判斷

㈠民事，法律所未規定者，依習慣；無習慣者，依法理，民法第

1條固有明文。惟所謂習慣乃指社會慣行中，普通一般人確信

其有拘束力，人人必須遵從，而後群居生活始能維持而言(最

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25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)。是所謂習

慣必須具備：㈠社會上一般人有多年慣行之事實，㈡一般人心

中對之確信具有法之拘束力，人人共同遵守，㈢不違背公共秩

序及善良風俗者，始足當之。又所謂法理，乃指為維持法秩序

之和平，事物所本然或應然之原理；法理之補充功能，在適用

上包括制定法內之法律續造（如基於平等原則所作之類推適

用）及制定法外之法律續造（即超越法律計畫外所創設之法律

規範）(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

照)。

㈡依現今一般社會生活經驗，父母與成年子女間之關係，雖可見

成年子女定期探訪父母，惟全然不予聞問或甚少探訪之情形，

所在多見，難認在一般人心中對於成年子女有探視父母之「權

利」，已具有法的確信，非屬民法第1條所稱之習慣甚明。況

且，成年子女探訪雙親，本於孝道，更應尊重父母意願。本件

上訴人父親江○○未受監護或輔助之宣告，為完全行為能力

人，本得基於自由意志決定住居所及選擇行蹤是否讓上訴人知

悉，亦得自行決定與上訴人會面與否，法院實無從干涉。經原

審家事調查官訪查結果，江○○已明白表示：被上訴人把我照

顧得很好，○○○路的房子我已捐給慈濟，沒有了，跟○○房

屋土地有關的文件，這些我都已經分配好了，現在都沒有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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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的文件，這些我都已經分配好了，現在都沒有了，希望上訴

人要知足，不要再來糾纏我了等語，有原審法院家事事件調查

報告可參(原審卷第59頁至第60頁)；參以上訴人自承今年農曆

大年初一尚與江○○通話(本院卷第87頁)，上訴人既仍然不知

江○○之所在，可見江○○於電話中仍未予告知，足認江○○

無與上訴人會面或告知行蹤之意願，至為明灼。則上訴人違逆

其父之意為本件請求，無異要求法院悖於傳統孝道之公序良

俗，而賦予上訴人得強勢探視父親之「權利」，顯與一般人孝

親「習慣」大相逕庭。故上訴人主張其得依民法第1條之「習

慣」請求探視父親，自非有據。

㈢又成年人若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，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

思表示，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，或致其上開能力顯有

不足者，法院得依聲請為監護或輔助之宣告，民法第14條第1

項、第1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，民法第四章第二節亦有成年人

之監護及輔助專節規定，故對於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之成年

人，法律已設有保護機制。而成年人心智健全，無上述精神障

礙或心智缺陷，具有完全行為能力者，在不違反法規範之範圍

內，行為舉止具有完全自由，法院即應予尊重。本件上訴人父

親江○○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倘若賦予上訴人有探視其父之

「權利」，容有無視其父意願而侵害其父自由權之疑慮。誠如

離婚配偶之一方，對未成子女固有探視權，惟如子女業已成年

者，即無所謂探視子女之權利，反之，亦無強要父母接受子女

探視之義務，其理至明。因此，本件實無依照法理而創設「成

年子女有探視具完全行為能力父母之權利」之必要。

㈣上訴人對於具完全行為能力之父親既無「探視權」可言，已難

認有何「權利」遭受妨害。再者，依上開調查報告可知，被上

訴人雖已出家，但仍妥善安排照養父親，縱認被上訴人拒絕將

父親現居處或行蹤告知上訴人，容係遵從父親意願所為，亦難

認有何不法性。

綜上所述，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條規定為本件請求，為無理

由，不應准許。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並無不合。上訴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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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又本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爭點及攻擊防禦方法及舉

證，核與判決無影響，毋庸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
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因此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家事法庭審判長法  官  張宏節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林恒祺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廖曉萍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

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

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

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；委任有律師資格者，另應附具律師

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l項

但書或第2項（詳附註）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。如委任律師

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廖子絜

附  註：

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（第1項、第2項）：

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，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。但上訴

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，不在此限。

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，或上訴人為

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

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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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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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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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  
112年度家上字第3號
上  訴  人  江○○  
被上訴人    江○○  
訴訟代理人  江○○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探視父母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8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訴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院於民國112年3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上訴駁回。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    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事項
  按不符合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類事件者，其他應由法院處理之家事事件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亦適用本法之規定，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6項定有明文。本件上訴人江○○於原審提出「家事（親屬探視權）起訴狀」，請求「親屬(父親)探視權」之事件，非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所定家事事件種類，應屬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6項之家事事件。又因法無明文定其程序性質，既經上訴人擇以訴訟程序為之，基於當事人程序選擇權，併考量家事事件公益性質，如法院以通常訴訟程序行之，依訴訟及非訟交錯運用之法理進行審理，使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並行言詞辯論，應無損當事人之程序利益。從而，本件為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6項之家事訴訟事件，依同法第51條規定，除家事事件法別有規定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合先敘明。
貳、實體事項
上訴人起訴主張：伊胞妹即被上訴人將兩造父親江○○接走後，未曾告知父親去向，伊欲與父親見面均遭被上訴人拖延或置之不理；父親亦曾撥打電話與伊要告知現住居所地址，卻遭被上訴人阻撓；伊尋得父親所在後，被上訴人又將父親帶走不願告知去向；法律應保障伊與父親間之探視權利及親權，爰依民法第1條規定為本件請求等語。並聲明：伊請求探視江○○，至少每月2次之造訪探視權，被上訴人不得拒絕和阻礙，並配合告知父親現住居所地址，以方便伊行使親權之探視權。
被上訴人則以：父親已明白告訴上訴人，不想與上訴人見面，也不想將現居所告知上訴人，應該要尊重父親意願。父親已96歲，上訴人會騷擾父親，讓父親很頭疼等語。
本院之判斷
㈠民事，法律所未規定者，依習慣；無習慣者，依法理，民法第1條固有明文。惟所謂習慣乃指社會慣行中，普通一般人確信其有拘束力，人人必須遵從，而後群居生活始能維持而言(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25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)。是所謂習慣必須具備：㈠社會上一般人有多年慣行之事實，㈡一般人心中對之確信具有法之拘束力，人人共同遵守，㈢不違背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者，始足當之。又所謂法理，乃指為維持法秩序之和平，事物所本然或應然之原理；法理之補充功能，在適用上包括制定法內之法律續造（如基於平等原則所作之類推適用）及制定法外之法律續造（即超越法律計畫外所創設之法律規範）(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)。
㈡依現今一般社會生活經驗，父母與成年子女間之關係，雖可見成年子女定期探訪父母，惟全然不予聞問或甚少探訪之情形，所在多見，難認在一般人心中對於成年子女有探視父母之「權利」，已具有法的確信，非屬民法第1條所稱之習慣甚明。況且，成年子女探訪雙親，本於孝道，更應尊重父母意願。本件上訴人父親江○○未受監護或輔助之宣告，為完全行為能力人，本得基於自由意志決定住居所及選擇行蹤是否讓上訴人知悉，亦得自行決定與上訴人會面與否，法院實無從干涉。經原審家事調查官訪查結果，江○○已明白表示：被上訴人把我照顧得很好，○○○路的房子我已捐給慈濟，沒有了，跟○○房屋土地有關的文件，這些我都已經分配好了，現在都沒有，有關的文件，這些我都已經分配好了，現在都沒有了，希望上訴人要知足，不要再來糾纏我了等語，有原審法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可參(原審卷第59頁至第60頁)；參以上訴人自承今年農曆大年初一尚與江○○通話(本院卷第87頁)，上訴人既仍然不知江○○之所在，可見江○○於電話中仍未予告知，足認江○○無與上訴人會面或告知行蹤之意願，至為明灼。則上訴人違逆其父之意為本件請求，無異要求法院悖於傳統孝道之公序良俗，而賦予上訴人得強勢探視父親之「權利」，顯與一般人孝親「習慣」大相逕庭。故上訴人主張其得依民法第1條之「習慣」請求探視父親，自非有據。
㈢又成年人若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，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，或致其上開能力顯有不足者，法院得依聲請為監護或輔助之宣告，民法第14條第1項、第1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，民法第四章第二節亦有成年人之監護及輔助專節規定，故對於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之成年人，法律已設有保護機制。而成年人心智健全，無上述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，具有完全行為能力者，在不違反法規範之範圍內，行為舉止具有完全自由，法院即應予尊重。本件上訴人父親江○○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倘若賦予上訴人有探視其父之「權利」，容有無視其父意願而侵害其父自由權之疑慮。誠如離婚配偶之一方，對未成子女固有探視權，惟如子女業已成年者，即無所謂探視子女之權利，反之，亦無強要父母接受子女探視之義務，其理至明。因此，本件實無依照法理而創設「成年子女有探視具完全行為能力父母之權利」之必要。
㈣上訴人對於具完全行為能力之父親既無「探視權」可言，已難認有何「權利」遭受妨害。再者，依上開調查報告可知，被上訴人雖已出家，但仍妥善安排照養父親，縱認被上訴人拒絕將父親現居處或行蹤告知上訴人，容係遵從父親意願所為，亦難認有何不法性。
綜上所述，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條規定為本件請求，為無理由，不應准許。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並無不合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又本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爭點及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判決無影響，毋庸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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因此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家事法庭審判長法  官  張宏節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林恒祺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廖曉萍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；委任有律師資格者，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l項但書或第2項（詳附註）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廖子絜
附  註：
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（第1項、第2項）：
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，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。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，不在此限。
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，或上訴人為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 

112年度家上字第3號

上  訴  人  江○○  

被上訴人    江○○  

訴訟代理人  江○○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探視父母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

月8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訴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

訴，本院於民國112年3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上訴駁回。
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    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事項

  按不符合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類事件者

  ，其他應由法院處理之家事事件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亦適用

  本法之規定，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6項定有明文。本件上訴人江

  ○○於原審提出「家事（親屬探視權）起訴狀」，請求「親屬(

  父親)探視權」之事件，非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甲、乙、丙、

  丁、戊所定家事事件種類，應屬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6項之家事

  事件。又因法無明文定其程序性質，既經上訴人擇以訴訟程序

  為之，基於當事人程序選擇權，併考量家事事件公益性質，如

  法院以通常訴訟程序行之，依訴訟及非訟交錯運用之法理進行

  審理，使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並行言詞辯論，應無損當事人之

  程序利益。從而，本件為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6項之家事訴訟事

  件，依同法第51條規定，除家事事件法別有規定外，準用民事

  訴訟法之規定，合先敘明。

貳、實體事項

上訴人起訴主張：伊胞妹即被上訴人將兩造父親江○○接走後，

  未曾告知父親去向，伊欲與父親見面均遭被上訴人拖延或置之

  不理；父親亦曾撥打電話與伊要告知現住居所地址，卻遭被上

  訴人阻撓；伊尋得父親所在後，被上訴人又將父親帶走不願告

  知去向；法律應保障伊與父親間之探視權利及親權，爰依民法

  第1條規定為本件請求等語。並聲明：伊請求探視江○○，至少

  每月2次之造訪探視權，被上訴人不得拒絕和阻礙，並配合告

  知父親現住居所地址，以方便伊行使親權之探視權。

被上訴人則以：父親已明白告訴上訴人，不想與上訴人見面，

  也不想將現居所告知上訴人，應該要尊重父親意願。父親已96

  歲，上訴人會騷擾父親，讓父親很頭疼等語。

本院之判斷

㈠民事，法律所未規定者，依習慣；無習慣者，依法理，民法第1

  條固有明文。惟所謂習慣乃指社會慣行中，普通一般人確信其

  有拘束力，人人必須遵從，而後群居生活始能維持而言(最高

  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25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)。是所謂習慣

  必須具備：㈠社會上一般人有多年慣行之事實，㈡一般人心中對

  之確信具有法之拘束力，人人共同遵守，㈢不違背公共秩序及

  善良風俗者，始足當之。又所謂法理，乃指為維持法秩序之和

  平，事物所本然或應然之原理；法理之補充功能，在適用上包

  括制定法內之法律續造（如基於平等原則所作之類推適用）及

  制定法外之法律續造（即超越法律計畫外所創設之法律規範）

  (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)。

㈡依現今一般社會生活經驗，父母與成年子女間之關係，雖可見

  成年子女定期探訪父母，惟全然不予聞問或甚少探訪之情形，

  所在多見，難認在一般人心中對於成年子女有探視父母之「權

  利」，已具有法的確信，非屬民法第1條所稱之習慣甚明。況

  且，成年子女探訪雙親，本於孝道，更應尊重父母意願。本件

  上訴人父親江○○未受監護或輔助之宣告，為完全行為能力人，

  本得基於自由意志決定住居所及選擇行蹤是否讓上訴人知悉，

  亦得自行決定與上訴人會面與否，法院實無從干涉。經原審家

  事調查官訪查結果，江○○已明白表示：被上訴人把我照顧得很

  好，○○○路的房子我已捐給慈濟，沒有了，跟○○房屋土地有關

  的文件，這些我都已經分配好了，現在都沒有，有關的文件，

  這些我都已經分配好了，現在都沒有了，希望上訴人要知足，

  不要再來糾纏我了等語，有原審法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可參(

  原審卷第59頁至第60頁)；參以上訴人自承今年農曆大年初一

  尚與江○○通話(本院卷第87頁)，上訴人既仍然不知江○○之所在

  ，可見江○○於電話中仍未予告知，足認江○○無與上訴人會面或

  告知行蹤之意願，至為明灼。則上訴人違逆其父之意為本件請

  求，無異要求法院悖於傳統孝道之公序良俗，而賦予上訴人得

  強勢探視父親之「權利」，顯與一般人孝親「習慣」大相逕庭

  。故上訴人主張其得依民法第1條之「習慣」請求探視父親，

  自非有據。

㈢又成年人若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，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

  思表示，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，或致其上開能力顯有

  不足者，法院得依聲請為監護或輔助之宣告，民法第14條第1

  項、第1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，民法第四章第二節亦有成年人

  之監護及輔助專節規定，故對於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之成年

  人，法律已設有保護機制。而成年人心智健全，無上述精神障

  礙或心智缺陷，具有完全行為能力者，在不違反法規範之範圍

  內，行為舉止具有完全自由，法院即應予尊重。本件上訴人父

  親江○○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倘若賦予上訴人有探視其父之「

  權利」，容有無視其父意願而侵害其父自由權之疑慮。誠如離

  婚配偶之一方，對未成子女固有探視權，惟如子女業已成年者

  ，即無所謂探視子女之權利，反之，亦無強要父母接受子女探

  視之義務，其理至明。因此，本件實無依照法理而創設「成年

  子女有探視具完全行為能力父母之權利」之必要。

㈣上訴人對於具完全行為能力之父親既無「探視權」可言，已難

  認有何「權利」遭受妨害。再者，依上開調查報告可知，被上

  訴人雖已出家，但仍妥善安排照養父親，縱認被上訴人拒絕將

  父親現居處或行蹤告知上訴人，容係遵從父親意願所為，亦難

  認有何不法性。

綜上所述，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條規定為本件請求，為無理由

  ，不應准許。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並無不合。上訴意旨

  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又本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爭點及攻擊防禦方法及舉

  證，核與判決無影響，毋庸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
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因此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家事法庭審判長法  官  張宏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林恒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廖曉萍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

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

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

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；委任有律師資格者，另應附具律師

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l項

但書或第2項（詳附註）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。如委任律師

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廖子絜

附  註：

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（第1項、第2項）：

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，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。但上訴

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，不在此限。

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，或上訴人為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
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 

112年度家上字第3號

上  訴  人  江○○  

被上訴人    江○○  

訴訟代理人  江○○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探視父母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8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訴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院於民國112年3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上訴駁回。
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    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事項

  按不符合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類事件者，其他應由法院處理之家事事件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亦適用本法之規定，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6項定有明文。本件上訴人江○○於原審提出「家事（親屬探視權）起訴狀」，請求「親屬(父親)探視權」之事件，非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所定家事事件種類，應屬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6項之家事事件。又因法無明文定其程序性質，既經上訴人擇以訴訟程序為之，基於當事人程序選擇權，併考量家事事件公益性質，如法院以通常訴訟程序行之，依訴訟及非訟交錯運用之法理進行審理，使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並行言詞辯論，應無損當事人之程序利益。從而，本件為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6項之家事訴訟事件，依同法第51條規定，除家事事件法別有規定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合先敘明。

貳、實體事項

上訴人起訴主張：伊胞妹即被上訴人將兩造父親江○○接走後，未曾告知父親去向，伊欲與父親見面均遭被上訴人拖延或置之不理；父親亦曾撥打電話與伊要告知現住居所地址，卻遭被上訴人阻撓；伊尋得父親所在後，被上訴人又將父親帶走不願告知去向；法律應保障伊與父親間之探視權利及親權，爰依民法第1條規定為本件請求等語。並聲明：伊請求探視江○○，至少每月2次之造訪探視權，被上訴人不得拒絕和阻礙，並配合告知父親現住居所地址，以方便伊行使親權之探視權。

被上訴人則以：父親已明白告訴上訴人，不想與上訴人見面，也不想將現居所告知上訴人，應該要尊重父親意願。父親已96歲，上訴人會騷擾父親，讓父親很頭疼等語。

本院之判斷

㈠民事，法律所未規定者，依習慣；無習慣者，依法理，民法第1條固有明文。惟所謂習慣乃指社會慣行中，普通一般人確信其有拘束力，人人必須遵從，而後群居生活始能維持而言(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25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)。是所謂習慣必須具備：㈠社會上一般人有多年慣行之事實，㈡一般人心中對之確信具有法之拘束力，人人共同遵守，㈢不違背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者，始足當之。又所謂法理，乃指為維持法秩序之和平，事物所本然或應然之原理；法理之補充功能，在適用上包括制定法內之法律續造（如基於平等原則所作之類推適用）及制定法外之法律續造（即超越法律計畫外所創設之法律規範）(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)。

㈡依現今一般社會生活經驗，父母與成年子女間之關係，雖可見成年子女定期探訪父母，惟全然不予聞問或甚少探訪之情形，所在多見，難認在一般人心中對於成年子女有探視父母之「權利」，已具有法的確信，非屬民法第1條所稱之習慣甚明。況且，成年子女探訪雙親，本於孝道，更應尊重父母意願。本件上訴人父親江○○未受監護或輔助之宣告，為完全行為能力人，本得基於自由意志決定住居所及選擇行蹤是否讓上訴人知悉，亦得自行決定與上訴人會面與否，法院實無從干涉。經原審家事調查官訪查結果，江○○已明白表示：被上訴人把我照顧得很好，○○○路的房子我已捐給慈濟，沒有了，跟○○房屋土地有關的文件，這些我都已經分配好了，現在都沒有，有關的文件，這些我都已經分配好了，現在都沒有了，希望上訴人要知足，不要再來糾纏我了等語，有原審法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可參(原審卷第59頁至第60頁)；參以上訴人自承今年農曆大年初一尚與江○○通話(本院卷第87頁)，上訴人既仍然不知江○○之所在，可見江○○於電話中仍未予告知，足認江○○無與上訴人會面或告知行蹤之意願，至為明灼。則上訴人違逆其父之意為本件請求，無異要求法院悖於傳統孝道之公序良俗，而賦予上訴人得強勢探視父親之「權利」，顯與一般人孝親「習慣」大相逕庭。故上訴人主張其得依民法第1條之「習慣」請求探視父親，自非有據。

㈢又成年人若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，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，或致其上開能力顯有不足者，法院得依聲請為監護或輔助之宣告，民法第14條第1項、第1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，民法第四章第二節亦有成年人之監護及輔助專節規定，故對於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之成年人，法律已設有保護機制。而成年人心智健全，無上述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，具有完全行為能力者，在不違反法規範之範圍內，行為舉止具有完全自由，法院即應予尊重。本件上訴人父親江○○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倘若賦予上訴人有探視其父之「權利」，容有無視其父意願而侵害其父自由權之疑慮。誠如離婚配偶之一方，對未成子女固有探視權，惟如子女業已成年者，即無所謂探視子女之權利，反之，亦無強要父母接受子女探視之義務，其理至明。因此，本件實無依照法理而創設「成年子女有探視具完全行為能力父母之權利」之必要。

㈣上訴人對於具完全行為能力之父親既無「探視權」可言，已難認有何「權利」遭受妨害。再者，依上開調查報告可知，被上訴人雖已出家，但仍妥善安排照養父親，縱認被上訴人拒絕將父親現居處或行蹤告知上訴人，容係遵從父親意願所為，亦難認有何不法性。

綜上所述，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條規定為本件請求，為無理由，不應准許。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並無不合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又本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爭點及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判決無影響，毋庸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
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因此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家事法庭審判長法  官  張宏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林恒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廖曉萍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；委任有律師資格者，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l項但書或第2項（詳附註）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廖子絜

附  註：

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（第1項、第2項）：

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，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。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，不在此限。

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，或上訴人為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